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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安徽省律师协会会费减免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律师协会，广德、宿松县律师协会，省直各律师事务所：

为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建设，促进律师事业均衡发展，根据

《安徽省律师协会章程》《安徽省律师协会会费管理办法》有关

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制定《安徽省律师协会会费减免实施办

法》，并经 2018年 12月 14日第九届常务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审

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18年 12月 18日

皖律协〔2018〕71 号

安 徽 省 律 师 协 会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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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律师协会会费减免办法
（2018 年 12 月 14 日安徽省律师协会第九届常务理事会

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建设，促进律师事业均衡发

展，根据《安徽省律师协会章程》《安徽省律师协会会费管理办

法》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会费减免水平与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，

适时调整。

第三条 会费减免实施办法由各市、省直管县律师协会负责

具体组织实施。

第二章 对 象

第四条 根据我省律师工作实际，会费减免对象分为以下几

类：

（一）当年度被国家纳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律师事

务所；

（二）年龄不超过 30周岁且首次申领执业证的专职律师；

（三）重新申请执业和由外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转入安徽

省执业的律师；

（四）符合国家生育政策，生育的女律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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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罹患重大疾病的律师。

第三章 额 度

第五条 当年度被国家纳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律师

事务所团体会费按照《安徽省律师协会会费管理办法》第五条四

类地区会费标准的 65%收取。

第六条 年龄不超过 30周岁且首次申领执业证的专职律师，

申领执业证当年和第二年免交个人会费，自第三年起全额交纳个

人会费。

第七条 重新申请执业和由外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转入安

徽省执业的律师，自发证日期次月起，当年执业不足 6个月的，

减半交纳个人会费；6个月以上（含 6个月）的，全额交纳个人

会费。

第八条 生育的女律师，免交一年个人会费。

第九条 罹患重大疾病且严重影响执业的律师，免交三年个

人会费。

第四章 程 序

第十条 凡符合减免条件的律师事务所、律师，根据当年度

会费收取工作的时间安排，向所属市律师协会提交会费减免申

请，并按照要求报送相应材料，由市律师协会审核，并报省律师

协会核准备案，予以相应减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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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律师事务所、律师申请时，应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安徽省律师协会（团体/个人）会费减免申请表；

（二）符合会费减免条件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、律师执

业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三）生育的女律师提供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；

（四）罹患重大疾病律师提供三甲医院诊断证明材料；

（五）其他相关材料。

第五章 监 督

第十二条 省律师协会有权对各市、省直管县律师协会会费

收取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，对会费减免申请材料进行核查。凡发

现申请人采取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等手段，骗取减免会费的，由所

属律师协会按照有关规定，视情节给予相应行业处分，并追回其

骗取的减免会费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中所称“重大疾病”是指当年度省律师协

会投保的重大疾病险约定的重大疾病种类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通过之日起生

效，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

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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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律师协会个人会费减免申请表（样表）
申请年度： 年 编号：

姓名 首次执业日期 年 月 日

性别
本年度执业
所在机构

年龄
本年度执业

所属律师协会

居民身份证号码

律师执业证号码

申请减免类别

年龄不超过30周岁且首次申领证件的专职律师

重新申请执业的律师

由外省转入安徽省执业的律师

符合国家生育政策，生育的女律师

罹患重大疾病的律师

情况说明 （随附相关证明材料）

申请减免额度
首年免交 □次年免交 □第三年免交 □减半交纳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所在律师事务所

初审意见

主任：

（律师事务所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所属律师协会

审核意见

□准予会费免交 □准予会费减半 □不予减免

审核人： 年 月 日

省律师协会
备案意见

备 注

注：本表附同律师执业证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，一式二份，省市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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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律师协会团体会费减免申请表（样表）

申请年度： 年 编号：

律师事务所名称

执业许可证号码

负责人姓名

负责人执业证号

申请减免类别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律师事务所

所在县区名称

申请减免额度

免交 35%团体会费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所属律师协会

审核意见

□准予会费免交 35% □不予减免

审核人： 年 月 日

省律师协会
备案意见

备 注

注：本表附同律师事务所许可证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，一式二份，省市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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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律师协会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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